 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111年員工奉派學習報告表附表3
報告人科室：輔導科  職稱：輔導員   姓名：莊芸綺
報告時間： 111年4月6日

	學習
項目
及名稱
	□訓練；□觀摩（參訪）；□專業（醫藥、護理、社工、復健、營養）研討；□一般研討（研習）；■說明會；□其他

	
	名稱：111年度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聯合評鑑指標說明會

	日期
	111年3月31日  
	地點
	衛生福利部201會議室

	學習
內容
大要
	一、針對111年度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聯合評鑑項目內容進行說明
(一)專業服務
(二)權益保障
二、評鑑書面資料須於6月15日前繳交。
三、資料均以當場繳交，當委員離席時即無法收件。

四、評鑑主軸著重於如何優先考量兒少利益。

	心得

感想
	(一)專業服務

1進駐機構之協助與適應:給予安置兒少個別化、彈性化之協助；擬定符合安置兒少個別化需求、有階段性照顧重點與執行方式之安置照顧計畫。

2.安置期間生活輔導:個案處遇計畫是否確實執行，處遇計畫修正時應使兒少或重要他人知悉；定期檢視個案處遇計畫適切性，透過適時調整，即時回應兒少問題與需求。

3.與原生家庭、親屬或重要關係人之重聚或聯繫:依據安置兒少特性及需求，擬定與親屬或重要關係人之重聚與聯繫策略(緊急安置個案不適用)

4.結束安置前之準備與輔導:與安置兒少及重要關係人共同討論結束安置計畫；關懷及給予結束安置兒少必要之協助。
5.資源結合與運用:符合安置兒童少年多元需求，並依其需求持續盤點所更新資源。
6.兒童少年團體活動或服務方案:團體活動與方案設計應能回應與解決安置兒少問題與需求。
7.專業支持及成長:依安置兒少問題與需求，安排專業督導、規劃各項教育訓練，提供升遷及久任相關支持措施。
(二)權益保障

1.表意權/尊重兒少的意見:將安置兒少視為權利主體，給予其自主選擇權；建立申訴獨立且具審查功能的機制，成員應包括外部人員；機構須建立機制確保兒少對於機構內規定、個人權益及團體決策會議等可表達意見。
2.平等權:為保障安置兒童少年在社區生活、就學及就業等享有受平等之權利；積極預防或消除安置兒童少年可能或已遭受歧視、不公平對待。

3.生命、生存及發展權:機構基於兒童少年最佳利益，所有的照顧環境依兒少身心發展、族群特性及文化差異，提供適合的照顧服務。
4.隱私與保密權:個人隱私權如資料保密、空間安排顧及隱私、財務、私物、通訊。

5.受有效保護的權利

	建議
	如有關評鑑之疑問可再致電詢問承辦人，有關評鑑相關的Q&A則會公告於網站上。



備註：
1. 奉派院外學習人員應提出本表，並檢附相關附件陳核。

2. 本表登打完畢後請至本院知識管理系統：知識館/人事機構/院外派訓報告(http://172.16.30.20/ESP/listfolders.aspx?uid=1734) 選取所屬科室後按新增文件上傳。電子檔請社會工作科上傳至本院網站員工知識平台員工充電寶庫。
